附件2：
关于2024年县本级地方政府债券资金预算调整方案(草案)相关说明
    一、我县新增债务限额及结构

    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三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》（闽财债管〔2024〕21号），2024年度省政府核定我县新增政府债务限额为15.2281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8.0635亿元（一般债券2.0595亿元、外债转贷6.004亿元），占52.95%；专项债务限额7.1646亿元，占47.05%。
二、债券分配原则及分配方案

按照省财政厅关于债券项目安排相关需求，新增一般债务用于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资本支出，新增专项债务按照“资金跟着项目走”的原则，严格将限额用于经省政府审定的专项债券项目，拟安排具体项目如下：
   （一）一般债券资金2.0595亿元安排情况

1.县教育局仙游县普通高中改扩建工程1亿元；

2.县公安局2024年仙游县警用视频监控建设项目0.17亿元；

3.县住建局仙游县城区污水主干管上岸工程0.5亿元；

4.县交通运输局仙游道路修复工程0.05亿元。

5.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仙游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项目0.3395亿元。
   （二）专项债券资金7.1646亿元安排情况

1.仙港工业开发区管委会6个项目3.584亿元：①仙游县鲤南金凤南苑安置小区0.1125亿元；②仙游县鲤南金凤南苑安置小区二期0.1575亿元；③仙港工业园及周边基础设施包0.735亿元；④仙游县鲤南海亭花园A区安置房1.019亿元；⑤仙游县鲤南海亭花园B区安置房0.96亿元；仙游县鲤南西华学府0.6亿元。

2.县住建局2个项目共2.9485亿元：①仙游县棚户区改造工程2.8225亿元；②仙游县城区污水收集处理设施项目0.126亿元。
3.县城管局仙游固废综合处理项目0.36亿元。

4.用于补充政府基金财力0.2721亿元，其中:①县水利局木兰溪综合治理工程0.0721亿元；②榜头镇仙游县榜头镇生态仙水溪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0.2亿元。

（三）外债资金1.1485亿元安排情况

福建省仙游县木兰溪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及提升项目1.1485亿元，其中：①县城投公司仙游县木兰溪流域城区水环境综合管理工程子项目1.0943亿元；②县水投集团的木兰溪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项目（龙华镇新峰村）子项目0.0426亿元；③县亚行办专家咨询费用0.0116亿元。
    三、县本级预算收支调整方案

由于新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未纳入年初预算，此次需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预算调整15.2281亿元，根据上述分配方案，新增债券资金作如下调整：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

1.一般债券。一般债券资金2.0595亿元，相应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.0595亿元，列入“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”科目；相应增加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.0595亿元，其中0.8395亿元列入“2129999其他城乡社区支出”科目，0.17亿元列入“2040299其他公安支出”科目，1亿元列入“2050204高中教育支出”，0.05亿元列入“2140104公路建设”科目。

2.外债。外债1.1485亿元，相应增加一般公共预算1.1485亿元，列入“地方政府向国际金融组织借款转贷收入”科目；相应增加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.1485亿元，列入“2130310水土保持”科目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

专项债券资金7.1646亿元相应增加基金预算收入7.1646亿元，列入“专项债务收入”科目；相应增加2024年政府性基金支出2.3421亿元，列入“2290402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”科目。



